
基地规范实践教学管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报告

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为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使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实践教学实行院、系部两级领导与管理体制。实践教学工作在主管院长

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对全校实践教学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各系（部）负责具体的

组织实施。

第二条 校外实践基地职责

1、建立、完善实践教学管理规意制度。

2、指导、协调、统筹、监督企业实践教学计划的组织实施∶

3、总结实践教学工作，组织实践教学经验交流等。

4、审定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带教队伍;

5、做好实践教学相关档案工作。

第三条 到岗实习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和教学实践基地带教人员的指导，按实施

计划的要求和规定，严肃认真地完成实践教学的各项任务;要重视向实际学习，

做好实践记录，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写好实践报告，并参加实践考核。尊重实

践场所工作人员的劳动，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协助实践场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实践期间不得参与同实践任务无关的工作。不得无故缺席，不得迟到，早

退或溜岗。有事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第四条 基地带教教师应根据学生实践任务的完成情况、在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

想表现、遵守纪律情况和实践态度、实践报告完成情况等进行考核及评定成绩·

在社会中，学生相对于学校和企业而言，处在弱势地位。鉴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

发展水平，基地应根据学生的整体特性指定相应的学生权益措施。

1.提高教育管理者及带教员的法律素质

为从根本上遏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必须对带教员进行法

律知识的教育，通过学法知法，提高带教员对学生权益保障的自觉性和法律意识，

使带教员明确学生所享有的权利，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从而

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在管理工作中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

学生权利。组织在职带教员系统学习与学生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知识。2.树立民



主的师生观带教员的潜意识中，多少会有"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

传统的师生观。在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中，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其

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教育者很

难把受教育者当作平等主体加以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

风，教师对学生什么都管，进而造成对学生权利的忽视和侵害。当今社会是民主

社会，

作为新时代实践教学带教教师，思想观念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师生平等观念，尊

重学生，时刻做好后辈的准备，对作为容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的学生，应给予

加倍的呵护，认真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3.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为使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学校和企业应该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使他们清楚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应

采取的保护措施，只有学生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自

我保护能力的不断提高，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现象才能被有效遏止。

4.坚持依法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法制化

树立和强化法制精神，做到依法建章建制，保证基地的合法性。应当遵循法

律优先原则和法治统一的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必须与上

位法的精神一致，不得与之矛盾，所有的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按照这

一原则，企规、工作纪律的制定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

律。

结论

校外实践基地是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是提高其社会实践能力的

必经之地。由上述内容总结可得该基地的教学管理规范，对于学生权益的保护措

施齐备完善。


